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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五等年法學大意試題解析 

 

C   1.  下列何者為法的直接淵源？ 

(A)純粹法學的理論 

(B)法務部的法令解釋函文 

(C)高雄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 

(D)女子不得繼承遺產的地方習慣 

【解析】：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2 條: 

法律得定名為法、律、條例或通則。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3 條: 

各機關發布之命令，得依其性質，稱規程、規則、細則、辦法、綱要、標準或準則。 

一、直接淵源： 

指可以直接發生法律效力者，如憲法、法律、命令、自治法規與條約等。 

(自治法規種類：「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自律規則」。) 

二、間接淵源： 

指須經國家承認，始發生法律效力者，如判例、習慣、法理與學說等。 

B 2.  歷史派法學家所謂民族精神的產物，屬於下列何種法律分類？ 

(A)繼受法 

(B)固有法 

(C)成文法 

(D)特別法 

【解析】： 

法律從其發生的文化來看，可分為固有法與繼受法兩類，所謂固有法，乃指發源於本國文化

而為其所固有的法，亦即歷史法學派所謂民族精神的產物；然而法律的形成，事實上非可全

歸功於一國固有的文化，很多是擷取他國法律的優點，融會貫通，集大成之法制，此種由於

繼受而來的法律，稱為繼受法。 

C 3.  地方自治團體依法律、上級法規或規章規定，在上級政府指揮監督下，執行上級政府交付辦

理之非屬該 團體事務，而負其行政執行責任之事項，稱為： 

(A)委任 

(B)委託 

(C)委辦 

(D)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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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委辦】 

地方制度法第 2 條第 3 款 

委辦事項：指地方自治團體依法律、上級法規或規章規定，在上級政府指揮監督下，執行上

級政府交付辦理之非屬該團體事務，而負其行政執行責任之事項。 

【委任】 

行政程序法第 15 條第 1 項 

行政機關得依法規將其權限之一部分，委任所屬下級機關執行之。 

【委託】 

行政程序法第 15 條第 2 項 

行政機關因業務上之需要，得依法規將其權限之一部分，委託不相隸屬之行政機關執行之。 

行政程序法第 16 條 

行政機關得依法規將其權限之一部分，委託民間團體或個人辦理。 

D 4.  依據司法院釋字第 491 號解釋，下列何者不屬於法律明確性原則的判別標準？ 

(A)可預見性 

(B)可理解性 

(C)司法可審查性 

(D)符合目的性 

【解析】： 

釋字 491 號解釋文部分摘要如下： 

又懲處處分之構成要件，法律以抽象概念表示者，其意義須非難以理解，且為一般受規範者

所得預見，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方符法律明確性原則。 

B 5.  依據中央法規標準法之規定，下列何者為法規廢止之原因？ 

(A)同一事項規定於二以上之法規，無分別存在之必要者 

(B)同一事項已定有新法規，並公布或發布施行者 

(C)基於政策或事實之需要，有增減內容之必要者 

(D)雖因情勢變遷，但仍有繼續施行之必要者 

【解析】： 

中央法規標準法 21 條 

法規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廢止之： 

一、機關裁併，有關法規無保留之必要者。 

二、法規規定之事項已執行完畢，或因情勢變遷，無繼續施行之必要者。 

三、法規因有關法規之廢止或修正致失其依據，而無單獨施行之必要者。 

四、同一事項已定有新法規，並公布或發布施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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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6.  對於法律廢止之程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由該法律主管之行政機關逕行公布廢止 

(B)立法院通過後，由立法院直接公布廢止 

(C)立法院通過後，總統公布廢止 

(D)由該法律主管行政機關，報請行政院法規會通過後公告廢止 

【解析】： 

中央法規標準法 22 條 

法律之廢止，應經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第 1 項) 

命令之廢止，由原發布機關為之。(第 2 項) 

依前二項程序廢止之法規，得僅公布或發布其名稱及施行日期；並自公布或發布之日起，算

至第三日起失效。(第 3 項) 

B 7.  有關法規名稱及其性質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者稱為命令 

(B)法律得定名為法、律、條例、通則 

(C)專為特定人而制定之法律，稱為處置性法律 

(D)海關進口稅則無論在形式上或實質上均不屬於法律 

【解析】： 

中央法規標準法 2 條 

法律得定名為法、律、條例或通則。 

C 8.  法律規定「禁止車輛通行」，係指禁止汽車、貨車而言，嬰兒車雖亦稱為車，但應不在限制之

列，此種 法律解釋稱為： 

(A)系統解釋 

(B)擴張解釋 

(C)縮小解釋 

(D)反面解釋 

【解析】： 

限縮解釋又稱「限制解釋」、「減縮解釋」或「縮小解釋」，乃縮小法律條文所能表達的意涵，

通常是法律條文所規定的文義失之過寬而與社會實情不符，故將法律條文所能表達的意涵予

以限制，以探求法律的真義。 

A 9.  依據中央法規標準法之規定，各機關受理人民聲請許可案件適用法規時，除依其性質應適用

行為時之法 規外，如在處理程序終結前，據以准許之法規有變更者，適用新法規。但舊法規

有利於當事人而新法規 未廢除或禁止所聲請之事項者，適用舊法規，此項原則稱為： 

(A)從新從優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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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從舊從優原則 

(C)和諧適用原則 

(D)溯及既往原則 

【解析】： 

中央法規標準法 16 條 

法規對其他法規所規定之同一事項而為特別之規定者，應優先適用之。其他法規修正後，仍

應優先適用。 

中央法規標準法 17 條 

法規對某一事項規定適用或準用其他法規之規定者，其他法規修正後，適用或準用修正後之

法規。 

C 10.  依據法律之成立沿革探求立法者所追求之目的，以立法文獻作為解釋法律之參考，此種法律

解釋方式稱 為： 

(A)文理解釋 

(B)目的解釋 

(C)歷史解釋 

(D)邏輯解釋 

【解析】： 

歷史解釋是文義性的補充。參考立法資料、法制史資料，以探求法律條文之真意，其立論基

礎乃是由經濟與社會關係及法律狀態，探求立法者所欲實現之政策目的。 

A 11.  依據公務員懲戒法規定之記過，自記過之日起幾年內不得晉敘、陞任或遷調主管職務？ 

(A)一年 

(B)二年 

(C)三年 

(D)五年 

【解析】： 

公務員懲戒法第 18 條 

記過，自記過之日起一年內，不得晉敘、陞任或遷調主管職務。一年內記過三次者，依其現

職之俸（薪）級降一級改敘；無級可降者，準用第十五條第二項之規定。 

B 12.  下列何者為公務員懲戒法上的懲戒種類？ 

(A)警告 

(B)剝奪、減少退休金 

(C)降階 

(D)罰勤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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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懲戒法第 9 條 

公務員之懲戒處分如下： 

一、免除職務。 

二、撤職。 

三、剝奪、減少退休（職、伍）金。 

四、休職。 

五、降級。 

六、減俸。 

七、罰款。 

八、記過。 

九、申誡。 

前項第三款之處分，以退休（職、伍）或其他原因離職之公務員為限。 

第一項第七款得與第三款、第六款以外之其餘各款併為處分。 

第一項第四款、第五款及第八款之處分於政務人員不適用之。 

D 13.  行政訴訟法第 295 條規定，假扣押裁定後，尚未提起給付之訴者，應於裁定送達後幾日內

提起訴訟，逾 期未提起者，行政法院應依聲請撤銷假扣押之裁定？ 

(A)三日 

(B)五日 

(C)七日 

(D)十日 

【解析】： 

假扣押裁定後，尚未提起給付之訴者，應於裁定送達後十日內提起；逾期未起訴者，行政法

院應依聲請撤銷假扣押裁定。 

D 14.  行政訴訟法第 185 條第 1 項規定，當事人兩造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視為合意停止訴訟程

序，如於幾個月 內不續行訴訟，視為撤回訴訟？ 

(A)一個月 

(B)二個月 

(C)三個月 

(D)四個月 

【解析】： 

行政訴訟法第 185 條 

當事人兩造無正當理由遲誤言詞辯論期日，除有礙公益之維護者外，視為合意停止訴訟程序。

如於四個月內不續行訴訟者，視為撤回其訴。但行政法院認有必要時，得依職權續行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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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院依前項但書規定續行訴訟，兩造如無正當理由仍不到者，視為撤回其訴。 

行政法院認第一項停止訴訟程序有礙公益之維護者，除別有規定外，應自該期日起，一個月

內裁定續行訴訟。 

前項裁定不得聲明不服。 

C 15.  人民與國家間因公法上契約發生之給付涉訟者，應該提起下列何種訴訟？ 

(A)撤銷訴訟 

(B)課以義務訴訟 

(C)一般給付之訴 

(D)確認之訴 

【解析】： 

行政訴訟法第 8 條 

人民與中央或地方機關間，因公法上原因發生財產上之給付或請求作成行政處分以外之其他

非財產上之給付，得提起給付訴訟。因公法上契約發生之給付，亦同。 

前項給付訴訟之裁判，以行政處分應否撤銷為據者，應於依第四條第一項或第三項提起撤銷

訴訟時，併為請求。原告未為請求者，審判長應告以得為請求。 

A 16.  下列何者在上古時期視為是公民權一部分，但在今日憲政體系則不屬之？ 

(A)納稅 

(B)選舉 

(C)候選 

(D)罷免 

【解析】： 

憲法第 17 條 

人民有選舉、罷免、創制及複決之權。 

D 17.  下列憲法所規定之人民權利義務，何者非植基於公民的權利義務而來？ 

(A)服兵役 

(B)服公職 

(C)選舉 

(D)信仰自由 

【解析】： 

自然人所能享有的基本權利，依其性質可分為固有人權、國民權、公民權三種。 

1.固有人權依十七、八世紀一般人士的見解，認為個人以人的資格所享有的權利，為構成人

格的要素，並非任何法律所賦予，亦非任何法律所能剝奪。因而，縱然非本國國民，若居住

在本國之內亦得與本國人民享受同樣的權利，也就是外國人亦可享有之基本人權。例如平等

權、人身自由、信仰自由、言論自由、集會結社自由、司法上受益權、財產權、選擇工作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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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應考試權等。憲法列舉這些權利只是宣示其存在，因此又稱「自然權」。 

2.國民權則為具有本國國民身分之人民始得享有之權利，這邊的本國國民不論是成年或未成

年，是否心智健全，都應該享有這些權利，如經濟上及教育上受益權。我國憲法第三條規定，

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為中華民國國民。也就是說，有國籍者皆為國民，從而對國家發生國

民的權利義務關係。 

3.公民權係只有「公民」始得享有之權利，例如參政權、服公職權。所謂公民乃是國民中具

有法定條件之人，例如憲法一三 0 條規定：「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者，有依法選舉之權，

除本憲法及法律別有規定者外，年滿二十三歲者，有依法被選舉之權。」具有公民身分者同

時享有公民權、國民權與固有人權，具有國民身分者能享受國民權與固有人權，而國內居住

的外國人則只能享有固有人權。 

C 18.  下列何者並不單僅本於工作權所衍生而出的保障範圍？ 

(A)選擇職業自由 

(B)執業方式選擇之自由 

(C)罷工權 

(D)取得職業資格者，其工作方法之選擇 

【解析】： 

釋字第 373 號解釋文摘錄: 

憲法規定人民有結社自由（第 14 條），而且國家有義務制定保護勞工的法律（第 153 條）。

而為了改善勞動條件，增加勞工社會經濟地位，組織工會是現代法治國家普遍承認的勞工基

本權利。國家制定有關工會的法律，應該要兼顧「社會秩序」還有「公共利益」，使勞工有集

體交涉以及爭議（罷工）的權利。 

A 19.  刑法妨害名譽罪章所欲保護的法益乃是個人的名譽，惟刑法並非是為了保護名譽而保護名

譽，而是為了 基本人權而保護名譽。下列何項基本人權並非是刑法妨害名譽罪章的授權基

礎？ 

(A)財產權 

(B)人格權 

(C)生存權 

(D)工作權 

【解析】： 

第二十七章妨害名譽及信用罪 

第 309 條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 310 條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罪，處一年以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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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散布文字、圖畫犯前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罰金。 

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 

 

第 311 條以善意發表言論，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罰： 

一、因自衛、自辯或保護合法之利益者。 

二、公務員因職務而報告者。 

三、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 

四、對於中央及地方之會議或法院或公眾集會之記事，而為適當之載述者。 

 

第 312 條對於已死之人公然侮辱者，處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 

對於已死之人犯誹謗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罰金。 

 

第 313 條散布流言或以詐術損害他人之信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一千

元以下罰金。 

 

第 314 條本章之罪，須告訴乃論。 

此章節都沒有提到關於財產權受侵害!屬於人格權。名譽人格權是靜態的固有利益，主要保護

的是「人」，而非「物」，其行為足以使他人在社會上之評價受到貶損，不論其為故意或過失，

均可構成侵權行為。 

D 20.  下列有關憲法層次的基本權或法律原理原則之規定，何者並未明文直接規定？ 

(A)表現自由 

(B)信仰自由 

(C)結社自由 

(D)比例原則之過度禁止 

【解析】： 

憲法第 11 條 

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 

憲法第 13 條 

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 

憲法第 14 條 

人民有集會及結社之自由。 

A 21.  下列何者並不屬於行政規則具有行政自我拘束力之要件？ 

(A)須具有實質的授權明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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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須依裁量性準則所為之裁量已形成慣例 

(C)行政慣例係屬行政裁量實現之結果 

(D)須有合於行政目的之裁量性準則 

【解析】： 

行政程序法第 160 條 

行政規則應下達下級機關或屬官。 

行政機關訂定前條第二項第二款之行政規則，應由其首長簽署，並登載於政府公報發布之。 

行政程序法第 161 條 

有效下達之行政規則，具有拘束訂定機關、其下級機關及屬官之效力。 

行政程序法第 162 條 

行政規則得由原發布機關廢止之。 

行政規則之廢止，適用第一百六十條規定。 

D 22.  下列何者屬於狹義的比例原則？ 

(A)不當聯結禁止原則 

(B)適當性原則 

(C)必要性原則 

(D)過度禁止原則 

【解析】： 

1.適當性原則：國家所採取者必須是有助於達成目的的措施，又稱「合目的性原則」。 

2.必要性原則：如果有多種措施均可達成目的，國家應採取對人民侵害最小者，又稱「侵害

最小原則」或「最小侵害原則」。 

3.狹義比例原則：國家所採取的手段所造成人民基本權利的侵害和所欲達成之目的間應該有

相當的平衡(兩者不能顯失均衡)，亦即不能為了達成很小的目的而使人民蒙受過大的損失，

又稱「衡量性原則」。亦即，合法的手段和合法的目的之間存在的損害比例必須相當。 

C 23.  若允許警察於深夜在漫長的屏鵝公路上執行臨檢業務，無差別強制酒測與車輛行李箱之搜

查，以遏止飆 車肇事與走私之現象，則此業已違反下列何一原則？ 

(A)誠信原則 

(B)保護禁止不足原則 

(C)比例原則 

(D)信賴保護原則 

【解析】： 

狹義比例原則：國家所採取的手段所造成人民基本權利的侵害和所欲達成之目的間應該有相

當的平衡(兩者不能顯失均衡)，亦即不能為了達成很小的目的而使人民蒙受過大的損失，又

稱「衡量性原則」。亦即，合法的手段和合法的目的之間存在的損害比例必須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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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24.  最高行政法院民國 90 年曾認為當時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8 條汽車所有人須繳清違規罰鍰

始得換發汽車行 照之規定，以目的與手段間欠缺實質上之關聯而違反下列那一原則？ 

(A)行政一體原則 

(B)不當聯結禁止原則 

(C)正當程序原則 

(D)信賴保護原則 

【解析】： 

不當聯結禁止原則：基於比例原則、禁止權力濫用及禁止國家恣意等立場，行政機關採取行

政措施時必須和其所欲達成之行政目的具有正當合理關聯，亦即除了要求手段正當、目的正

當、手段目的符合比例原則以外，還需要手段與目的間有正當合理聯結，禁止行政機關課予

人民與行政行為無正當合理關聯之義務，要求行政機關採取的行政行為與追求之行政目的之

間有實質的內在關聯關係。 

B 25.  某大學徵聘具博士學位之助理教授級以上之教職，惟該校教評委員形成共識，以曾畢業於該

校而領有歐 美博士學位資格者為優先考量，此一共識違反下列那一原則？ 

(A)明確性原則 

(B)平等原則 

(C)比例原則 

(D)必要性原則 

【解析】： 

釋字第 485 解釋文摘錄:憲法第七條平等原則並非指絕對、機械之形式上平等，而係保障人民

在法律上地位之實質平等，立法機關基於憲法之價值體系及立法目的，自得斟酌規範事物性

質之差異而為合理之區別對待。 

D 26.  在交通事故發生過程中，加害人有不當的肇事行為導致被害人當場死亡時，加害人須擔負民

事賠償責任。下列何者不在民事賠償責任範圍內？ 

(A)殯葬費用 

(B)對第三人之法定扶養費 

(C)精神慰撫金 

(D)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之損害賠償 

【解析】： 

民法第 192 條:不法侵害他人致死，需負責 1.醫療 2.需要 3.殯葬 4.扶養 

民法第 193 條:不法侵害他人身體或健康，需負責 1.喪、減勞動力 2.需要 3.擔保 

A 27.  公務員甲酒醉駕車並闖紅燈，被警察攔下來後，酒測值超過 0.25 毫克/公升，試問甲必須負

擔何種法律責任? 

(A)刑事責任與行政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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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民事責任與懲戒責任 

(C)民事責任與懲處責任 

(D)民事責任與刑事責任 

【解析】：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114 條： 

汽車駕駛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駕車： 

一、連續駕車超過八小時。 

二、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物後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一五毫克 或血液中酒精濃度

達分之○‧○三以上。 

三、吸食毒品、迷幻藥、麻醉藥品或其相類似管制藥品。 

四、患病影響安全駕駛。 

五、計程車駕駛人未向警察機關請領執業登記證，或雖已領有而未依規定 放置車內指定之插

座。 

 

刑法第 185-3 條：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 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三、服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一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B 28.  行為人透過 Line 或其他網路社群謾罵特定或不特定人之網路霸凌行為，行為人不須負何項

法律責任？ 

(A)民法侵權行為責任 

(B)個人資料保護法責任 

(C)刑法公然侮辱罪責任 

(D)刑法誹謗罪責任 

【解析】： 

刑法第 301 條 

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罪，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散布文字、圖畫犯前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罰金。 

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 

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 關者，不在此限。 

因此，毀謗罪之成立，在於「散佈於眾」之意圖，而指摘或傳述不實事實，亦即欲將損人名



三

民

專

業

輔

考

機

構 

 

 

 12 

譽之事實，傳播使大眾知悉。所謂「散佈於眾」意圖，係指向不特定人或特定多數人散佈之

意圖，包括向新聞媒體或某些人公布。而所傳述之事實，尚未達眾所皆知的程度，也不影響

本罪的成立。 

民事責任：(參照民法第 195 條)損害賠償、回復名譽措施及精神撫慰金。 

B 29.  有關上訴審程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二審上訴程序原則上當事人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例外許可提出（例如不許其提出

顯失公平者） 

(B)對於財產權訴訟之第二審判決，如因上訴所得受之利益，不逾新臺幣二百萬元者，不得上

訴 

(C)上訴人僅得以第二審判決違背法令為其不服之理由上訴第三審 

(D)第三審法院，應以原判決確定之事實為判決基礎 

【解析】： 

民事訴訟法第 466 條 

對於財產權訴訟之第二審判決，如因上訴所得受之利益，不逾新台幣一百 

萬元者，不得上訴。 

對於第四百二十七條訴訟，如依通常訴訟程序所為之第二審判決，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

其因上訴所得受之利益不逾新台幣一百萬元者，適用前項規定。 

前二項所定數額，司法院得因情勢需要，以命令減至新台幣五十萬元，或增至一百五十萬元。 

計算上訴利益，準用關於計算訴訟標的價額之規定。 

A 30.  關於財產權起訴之裁判費計算，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訴訟標的之金額或價額在新臺幣十萬元以下部分，徵收二千元 

(B)訴訟標的之金額或價額逾新臺幣十萬元至一百萬元部分，每萬元徵收一百元 

(C)訴訟標的之金額或價額逾新臺幣一百萬元至一千萬元部分，每萬元徵收九十元 

(D)訴訟標的之金額或價額逾新臺幣一千萬元至一億元部分，每萬元徵收八十元 

【解析】： 

民事訴訟法第 77-13 條 

因財產權而起訴，其訴訟標的之金額或價額在新臺幣十萬元以下部分，徵收一千元；逾十萬

元至一百萬元部分，每萬元徵收一百元；逾一百萬元至 

一千萬元部分，每萬元徵收九十元；逾一千萬元至一億元部分，每萬元徵 

收八十元；逾一億元至十億元部分，每萬元徵收七十元；逾十億元部分， 

每萬元徵收六十元；其畸零之數不滿萬元者，以萬元計算。 

D 31.  下列關於消滅時效與除斥期間之敘述，何者錯誤？ 

(A)消滅時效因障礙事由的發生，有中斷或不完成之問題；除斥期間不發生中斷或不完成之問



追求卓越 永遠領先 

 

  

 13 

題 

(B)消滅時效完成後當事人得拋棄時效利益；除斥期間經過後形成權當然消滅，無期間利益拋

棄 

(C)消滅時效完成後請求權不消滅，當事人得提出抗辯；除斥期間經過後形成權消滅，法院得

依職權作為 裁判資料 

(D)消滅時效自權利成立時起算；除斥期間自權利可行使時起算 

【解析】： 

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除斥期間自權利成立時起算。 

A   32.  下列關於無權代理與無權處分之敘述，何者錯誤？ 

(A)無權代理係以自己名義所為之代理行為；無權處分係以無權利人名義(自己)所為之處分行

為 

(B)無權代理經本人承認後，始生效力；無權處分經有權利人承認後，始生效力 

(C)無權代理之債權行為與物權行為，兩者皆效力未定；無權處分之債權行為有效，物權行為

效力未定 

(D)無權代理經本人承認後，效力歸屬於本人；無權處分經有權利人承認後，效力直接歸屬於

無處分權人 

【解析】： 

民法第 170 條 

無代理權人以代理人之名義所為之法律行為，非經本人承認，對於本人不生效力。 

前項情形，法律行為之相對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本人確答是否承認，如本人逾期未為確

答者，視為拒絕承認。 

D 33.  消費者購買到瑕疵之商品時，對於商品之出賣人不得主張何項權利？ 

(A)解除契約 

(B)請求減少價金 

(C)另行交付無瑕疵之商品 

(D)另行交付其他品項之商品 

【解析】： 

民法第 363 條 

為買賣標的之數物中，一物有瑕疵者，買受人僅得就有瑕疵之物為解除。 

其以總價金將數物同時賣出者，買受人並得請求減少與瑕疵物相當之價額。 

前項情形，當事人之任何一方，如因有瑕疵之物，與他物分離而顯受損害者，得解除全部契

約。 

C 34.  因為航空公司空服員罷工事件導致旅行社將歐洲旅遊行程變更，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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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減少之費用應退還於旅客 

(B)增加之費用不得向旅客收取 

(C)旅客不同意行程變更者，得解除契約 

(D)旅客得請求旅遊營業人墊付費用將其送回原出發地 

【解析】： 

解除契約：是針對『已生效』之『契約』，因權利人一方之意思表示，使其『溯及發生清算關

係』，對於已生效的契約，履行到一半，由於一方當事人違約，法律便賦予他方當事人一個解

約權。他方當事人在解除契約以後，雙方溯及發生清算，之前財產上的給付與對待給付要互

相返還、回復原狀，民法 259 條參照。 

C 35.  下列何者不屬於二胎優先於一胎（後順序抵押權人優先於前順序抵押權人）之情形？ 

(A)承攬人抵押權 

(B)抵押權次序讓與 

(C)流抵契約 

(D)抵押權次序變更 

【解析】： 

民法第 873-1 條 

約定於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為清償時，抵押物之所有權移屬於抵押權人者 

，非經登記，不得對抗第三人。 

抵押權人請求抵押人為抵押物所有權之移轉時，抵押物價值超過擔保債權部分，應返還抵押

人；不足清償擔保債權者，仍得請求債務人清償。 

抵押人在抵押物所有權移轉於抵押權人前，得清償抵押權擔保之債權，以消滅該抵押權。 

A 36.  下列何者不是遺失物拾得人之權利？ 

(A)請求報酬，但不得超過其物財產上價值十分之三 

(B)遺失物留置權 

(C)保管費用請求權 

(D)遺失物取得權 

【解析】： 

民法第 805 條 

遺失物自通知或最後招領之日起六個月內，有受領權之人認領時，拾得人、招領人、警察或

自治機關，於通知、招領及保管之費用受償後，應將其物返還之。 

有受領權之人認領遺失物時，拾得人得請求報酬。但不得超過其物財產上價值十分之一；其

不具有財產上價值者，拾得人亦得請求相當之報酬。 

有受領權人依前項規定給付報酬顯失公平者，得請求法院減少或免除其報 

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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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報酬請求權，因六個月間不行使而消滅。 

第一項費用之支出者或得請求報酬之拾得人，在其費用或報酬未受清償前，就該遺失物有留

置權；其權利人有數人時，遺失物占有人視為為全體權利人占有。 

A   37.  下列何項情形，法院不得因妻之請求，宣告將法定財產制改用分別財產制？ 

(A)夫妻難於維持共同生活，不同居已達三個月時 

(B)夫之財產不足清償其債務時 

(C)夫依法應給付家庭生活費用而不給付時 

(D)夫因不當減少其婚後財產，而對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有侵害之虞時 

【解析】： 

民法第 1010 條 

夫妻之一方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時，法院因他方之請求，得宣告改用分別 

財產制： 

一、依法應給付家庭生活費用而不給付時。 

二、夫或妻之財產不足清償其債務時。 

三、依法應得他方同意所為之財產處分，他方無正當理由拒絕同意時。 

四、有管理權之一方對於共同財產之管理顯有不當，經他方請求改善而不改善時。 

五、因不當減少其婚後財產，而對他方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有侵害之虞時。 

六、有其他重大事由時。 

夫妻之總財產不足清償總債務或夫妻難於維持共同生活，不同居已達六個月以上時，前項規

定於夫妻均適用之。 

D 38.  甲死亡後留有遺產新臺幣（下同）600 萬元但也負債 400 萬元，其繼承人有子女乙、丙兩

人。甲生前曾因 乙之分居贈與 60 萬元，並立有遺囑對丁遺贈 120 萬元，下列敘述何者錯

誤？ 

(A)計算應繼遺產時，應先扣除債務額 

(B)甲之應繼遺產為 260 萬元 

(C)乙、丙如按應繼分之分配各得 70 萬元及 130 萬元 

(D)甲生前立遺囑對丁遺贈 120 萬元，侵害乙、丙之特留分，乙、丙得行使扣減權 

【解析】： 

民法第 1225 條 

應得特留分之人，如因被繼承人所為之遺贈，致其應得之數不足者，得按其不足之數由遺贈

財產扣減之。受遺贈人有數人時，應按其所得遺贈價額比例扣減。 

A 39.  下列何者非刑法上之公務員？ 

(A)公立醫院聘用而不任主管職之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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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部隊中負責情報之軍官 

(C)公立學校校長 

(D)直轄市之區長 

【解析】： 

民法第 10 條第 1 項 

稱以上、以下、以內者，俱連本數或本刑計算。 

稱公務員者，謂下列人員： 

一、依法令服務於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以及其他依法令從事

於公共事務，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者。 

二、受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依法委託，從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之公共事務者。 

D 40.  下列何種非重傷害結果？ 

(A)毀敗一目之視能 

(B)毀敗生殖機能 

(C)嚴重減損味能 

(D)略損語能 

【解析】： 

民法第 10 條第 4 項 

稱重傷者，謂下列傷害： 

一、毀敗或嚴重減損一目或二目之視能。 

二、毀敗或嚴重減損一耳或二耳之聽能。 

三、毀敗或嚴重減損語能、味能或嗅能。 

四、毀敗或嚴重減損一肢以上之機能。 

五、毀敗或嚴重減損生殖之機能。 

六、其他於身體或健康，有重大不治或難治之傷害。 

D 41.  下列何者不構成犯罪？ 

(A)著手於殺人行為之實行而不遂者 

(B)著手於竊盜行為之實行而不遂者 

(C)著手於強制行為之實行而不遂者 

(D)著手於猥褻行為之實行而不遂者 

【解析】： 

刑法第 224 條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六

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C 42.  下列有關沒收之規定，何者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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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違禁物以屬於犯罪人為限，得沒收之  

(B)供犯罪預備之物若屬於第三人所有，而由第三人提供犯罪人者，不得沒收  

(C)因他人違法行為而無償取得犯罪利得之第三人財產，亦得沒收  

(D)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仍得宣告沒收 

【解析】： 

刑法第 38-1 條 

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 

犯罪行為人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下列情形之一取得犯罪 

所得者，亦同： 

一、明知他人違法行為而取得。 

二、因他人違法行為而無償或以顯不相當之對價取得。 

三、犯罪行為人為他人實行違法行為，他人因而取得。 

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犯罪所得，包括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 

益及其孳息。 

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B 43.  下列何者非受賄罪之構成要件行為？ 

(A)要求賄賂 

(B)交付賄賂 

(C)期約賄賂 

(D)收受賄賂 

【解析】： 

刑法第 121 條 

公務員或仲裁人對於職務上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 

益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千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 

價額。 

C 44.  下列何者不構成貪污治罪條例之刑責？  

(A)竊取公有器材者  

(B)利用職務上之機會，以詐術使人將本人之物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  

(C)公務員對於訴訟事件，明知不應受理而受理者  

(D)徵用土地而從中舞弊者 

【解析】： 

刑法第 128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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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對於訴訟事件，明知不應受理而受理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C 45.  下列何者非財產來源不明罪之構成要件要素？ 

(A)公務員現為受賄罪之被告 

(B)檢察官於偵查中，發現公務員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自公務員涉嫌犯罪時及其後三年

內，有財產 增加與收入顯不相當 

(C)公務員曾經收受他人不當餽贈而紀錄不良 

(D)檢察官命公務員就來源可疑之財產提出說明，公務員無正當理由未為說明者 

【解析】： 

貪汙治罪條例 

第 6-1 條 

公務員犯下列各款所列罪嫌之一，檢察官於偵查中，發現公務員本人及其 配偶、未成年子女

自公務員涉嫌犯罪時及其後三年內，有財產增加與收入 顯不相當時，得命本人就來源可疑之

財產提出說明，無正當理由未為說明 、無法提出合理說明或說明不實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科或併 科不明來源財產額度以下之罰金： 

一、第四條至前條之罪。 

二、刑法第一百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一百二十二條第一項至第三項、 

第一 百二十三條至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百二十七條第一項、 

第一百二十 八條至第一百三十條、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項、 

第一百三十二條第一 項、第一百三十三條、第二百三十一條第二項 

第二百三十一條之一 第三項、第二百七十條、 

第二百九十六條之一第五項之罪。 

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九條之罪。 

四、懲治走私條例第十條第一項之罪。 

五、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十五條之罪。 

六、人口販運防制法第三十六條之罪。 

七、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十六條之罪。 

八、藥事法第八十九條之罪。 

九、包庇他人犯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之罪。 

十、其他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所犯之罪。 

D 46.  下列有關貪污治罪條例行賄罪之敘述，何者錯誤？ 

(A)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向公務員交付賄賂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B)關於不違背職務之行為，向公務員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處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C)在中華民國領域外犯行賄罪者，不問犯罪地之法律有無處罰規定，均依貪污治罪條例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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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對於香港之公務員給予饋贈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解析】： 

貪污治罪條例第 11 條 

對於第二條人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處一年

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第二條人員，關於不違背職務之行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處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外國、大陸地區、香港或澳門之公務員，就跨區貿易、投資或其他商業活動有關事項，

為前二項行為者，依前二項規定處斷。 

不具第二條人員之身分而犯前三項之罪者，亦同。 

犯前四項之罪而自首者，免除其刑；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在中華民國領域外犯第一項至第三項之罪者，不問犯罪地之法律有無處罰規定，均依本條例

處罰。 

B,C,D 47.  下列有關貪污罪自首及自白之規定，何者錯誤？ 

(A)犯貪污治罪條例第六條之罪，於犯罪後自首，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

或免除其刑 

(B)犯貪污治罪條例第六條之罪，於犯罪後自首，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 

(C)犯貪污治罪條例第四條之罪，在偵查中自白，減輕其刑 

(D)犯貪污治罪條例第五條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

刑 

【解析】： 

（一）貪污治罪條例§8Ⅰ規定：「犯第四條至第六條之罪，於犯罪後自首，如有所得並自動繳

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可知（Ａ）

之論述正確。 

（二）貪污治罪條例§8Ⅰ規定：「犯第四條至第六條之罪，於犯罪後自首，如有所得並自動繳

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欲免除其

刑，尚應「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故（Ｂ）之論述不盡正確，為本題正確選項。 

（三）貪污治罪條例§8Ⅱ規定：「犯第四條至第六條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有所得並自動繳

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可知（Ｃ）

之論述不盡正確，為本題正確選項。而（Ｄ）之論述正確。 

D 48.  下列何者非刑法第 230 條妨害風化罪之適格告訴人？ 

(A)本人之直系血親尊親屬 

(B)配偶 

(C)配偶之直系血親尊親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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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本人之直系血親卑親屬 

【解析】： 

刑事訴訟法第 234 條第 1 項 

刑法第二百三十條之妨害風化罪，非左列之人不得告訴： 

一、本人之直系血親尊親屬。 

二、配偶或其直系血親尊親屬。 

B 49.  下列何者不屬於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得命被告於一定期間所應遵守或履行之事項？ 

(A)立悔過書 

(B)登報道歉 

(C)完成戒癮治療 

(D)預防再犯所為之必要命令 

【解析】： 

刑事訴訟法第 253-2 條第 1 項 

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者，得命被告於一定期間內遵守或履行下列各款事項： 

一、向被害人道歉。 

二、立悔過書。 

三、向被害人支付相當數額之財產或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 

四、向公庫支付一定金額，並得由該管檢察署依規定提撥一定比率補助相關公益團體或地方

自治團體。 

五、向該管檢察署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

或團體提供四十小時以上二百四十小時以下之義務勞務。 

六、完成戒癮治療、精神治療、心理輔導或其他適當之處遇措施。 

七、保護被害人安全之必要命令。 

八、預防再犯所為之必要命令。 

A   50.  下列有關沒收特別程序之敘述，何者錯誤？ 

(A)財產可能被沒收之第三人得於本案判決宣示前，向該管法院聲請參與沒收程序 

(B)法院對於參與沒收程序之聲請，於裁定前應通知聲請人、本案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

輔佐人，予其陳述意見之機會 

(C)法院認為聲請參與沒收程序不合法律上之程式或法律上不應准許或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

回之。但其 不合法律上之程式可補正者，應定期間先命補正 

(D)行協商程序之案件，經法院裁定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者，適用通常程序審判 

【解析】： 

刑事訴訟法第 455-12 條 

財產可能被沒收之第三人得於本案最後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向該管法院聲請參與沒收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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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前項聲請，應以書狀記載下列事項為之： 

一、本案案由及被告之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編號或其 

    他足資辨別之特徵。 

二、參與沒收程序之理由。 

三、表明參與沒收程序之意旨。 

第三人未為第一項聲請，法院認有必要時，應依職權裁定命該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但該第

三人向法院或檢察官陳明對沒收其財產不提出異議者，不在此限。 

前三項規定，於自訴程序、簡易程序及協商程序之案件準用之。 

 


